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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鑫锐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按照《关于同意临时使用土地的批复》（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1〕161号），你单位位于花都区秀全街乐同村的临时用地面积2367平方米，有效期至2023年11月30日。目前临时用地有效使用期已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，你单位应在2024年11月30日前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土地复垦及验收工作。如已经完成复垦工作，请立即开展自查，并向我局提出书面验收申请。
对逾期不依法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或验收不合格的，我局将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的规定，纳入违法用地进行查处，暂停办理你单位的新增建设用地及新增临时用地审批手续，行政处罚信息按规定上报国家征信管理系统。
专此函告。
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
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0日
  （联系人：邓婉芬；电话：3773686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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